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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直播电商选品与交付管理规范》团体标准

编制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本标准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

（国发〔2015〕13 号）、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〔2019〕1号）等有

关文件的精神和广东省市场协会发布的《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项

目计划的通知》，进行起草制定的。

本标准由广东省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，由广东辛选控股有限公司、广东

省市场协会、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、广州大源网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广州

阿道夫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、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华美食

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直播电商是在移动互联时代，利用网络直播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相关产

品或服务的电子商务创新模式。直播电商是直播与电商的融合，从发展现实

来看，一方面，直播电商作为链接社交流量与电商平台的桥梁为电商带来新

的流量，由此呈现电商直播化趋势；另一方面，直播社交平台依托流量高地

实现商业变现，由此呈现直播电商化趋势。特别是 5G时代的到来，直播行业

呈爆发发展，直播销售的商品琳琅满目，伴随着直播电商的蓬勃发展，其中

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，法律监管相对缺失，市场乱象频繁出现，对直播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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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各种问题不断涌现，其中关于商品的

问题尤为突出。针对直播电商作为新生事物在强劲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的一系

列问题，2020 年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国家广

播电视总局、中国广告协会等相关部门纷纷出台规范文件指导直播电商规范

发展。

因此通过本标准的编制，在对国内直播电商情况进行硏究的基础上，提

出指导性文件，对直播电商选品与交付管理方面的工作提供依据。本规范的

制定及实施，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这一特殊流通领域的市场秩序，维护消费

者权益，重塑行业生态，有着重要意义。

三、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（1）合法性。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,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。

（2）规范性。编写格式符合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

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。

（3）先进性。本标准从直播电商选品与交付的总体要求、直播选品管理、

交付管理等进行充分总结，标准中的相关内容都具有原创性，填补国内空白。

内容齐全，标准语言表达力求准确、精炼，条理清晰。

（4）合理性。标准经过充分讨论和调研，提出的具体执行指标，可操作

性强。

（二）确定标准关键技术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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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要求；直播选品管理，包括：商品开发、直播选品、供应商与产品

管理、服务能力管理；交付管理，包括：供应商、直播间运营者、直播营销

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、客户服务管理。

四、标准编制的主要过程

（1）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，起草小组通过需求调研等途径明确了

规范的主要目标、内容结构，并形成标准草稿。

（2）2021 年 4 月中至 2021 年 5 月，起草小组就标准的结构、内容进行

多次沟通确认，并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得到标准初稿。

（3）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 6 月，起草小组在规范编制提出方进行了内

部意见征求，并组织召开了内部研讨会，就标准的结构、内容、关键技术指

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。起草小组根据建议，共同修改完成标准的征求意

见稿。

（4）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7 月，起草小组将征求意见稿发向重要参与

方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，起草小组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
五、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。

六、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

本标准能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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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，尽快作为团体标准发布、实施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

（一）组织宣贯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计划组织开展标准实施宣贯和培训活动，确保标准

能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沟通宣传

加强与媒体沟通，做好舆论宣传，由点及面，将标准的推行使用情况及

时快捷地进行报道宣传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。

十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

无。

《直播电商选品与交付管理规范》编制组

2021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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